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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行政处罚决定
	1. 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
2.直接关系当事人或者第三人重大权益，经过听证程序的；
3.（1）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限制或禁止从业的;
（2）吊销许可证件或营业执照的;
（3）对自然人、个体工商户处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单项或者合计价值总额达到5万元以上的；对法人、其他组织处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单项或者合计价值总额达到10万元以上的；
4.案件情况疑难复杂、涉及两个及以上法律关系的；
5.不予行政处罚的；
	    








业务
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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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行政许可决定
	1.经听证程序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或经听证程序撒销行政许可决定的;
2. 因公共利益需要依法变更或者撤回生效的行政许可决定的。
	

许可
科室
	

	

3
	
重大行政强制措施
	1.查封已持有合法许可证(照)的企业违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场所、设施的；
2.扣押较大价值财物的（价值金额 10万元以上）。
	
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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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重大执法决定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或者需由市局负责人集体讨论作出的其他重大行政执法决定。
	

具体承办
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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